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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中山市东区街道特色民宿扶持办法

为推动文旅产业与人才融合，促进东区街道风景区周边、

古驿道沿线、乡村旅游点发展民宿集聚，推动民宿等各色文旅

产业百花齐放。结合街道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申领对象

本办法申领对象为在东区街道内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

记，取得经营范围相关的行政许可，诚信经营和具备可持续发

展能力的法人企业、社会组织或个体工商户。

二、扶持标准

（一）经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《中山市特色民宿评选办

法》评选的特色民宿，前 3 名分别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 15 万

元、10 万元和 5 万元的；

（二）入围特色民宿的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 1 万元。

三、申请期限

获得特色民宿前 3 名资格或入围特色民宿，凭相关文件、

证书申请扶持资金；在获得之日起一年内办理申请，过期不予

受理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东区街道特色民宿扶持资金申请表》一式三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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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企业公章；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，单位银行

开户信息证明；

（三）所获认定特色民宿的相关佐证文件原件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申报企业将相关材料提交至中山国际人才港

东区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受理。中山国际人才港东区服务中心受理有关资料，

经市文广旅局相关科室认证通过，确保真实性和合规性。对材

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告知在限期内补齐补正材料，后提交至东区

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。

（三）审核。东区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对资料进行审核，核

准后加具意见，提交至街道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研究。

（四）办理。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在东区街道

政务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的，

向申请企业发放扶持资金。

本办法不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、市级直辖纳税企业，特殊

情况经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3月 31 日。

本办法由东区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，具体解释工作由东区

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承担。如遇法律、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

化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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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东区街道特色民宿扶持资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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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东区街道特色民宿扶持资金申请表

企业名称

企业负责

人

身份证号

地址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账户名称

开户银行 账号

认定认证名称 批准时间

颁发单位 批准文号

声明：本人谨代表申请企业做出声明，完全明白本项目资金管理的有
关规定及申请表格内的所有内容。本人确认，所填报的各项申请材料，
均真实无误。本人承诺，如有欺诈获得本项目资金，属于违法行为，
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企业负责人签字：
（申请企业印章）

年 月 日

党建工作办公室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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